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保理公约》中文译本

（1988 年 5 月 28 日订立）

本公约各缔约国：

意识到国际保付代理将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进而认识到

在保持保付代理交易不同当事人利益的公正平衡的同时，采用统一规则以提供便

利国际保付代理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兹协议如下：

第一章 适用范围和总则

第一条

1．本公约适用于本章所规定的保付代理合同及应收账款的转让。

2．为本公约的目的，“保付代理合同”系指在一方当事人（供应商）与另一

方当事人（保付代理人）之间所订立的合同，根据该合同：

（1）供应商可以或将要向保付代理人转让供应商与其客户（债务人）订立

的货物销售合同产生的应收账款，但是主要供债务人个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

物的销售所产生的应收账款除外；

（2）保付代理人应履行至少两项下述职能：

a．为供应商融通资金，包括贷款和预付款；

b．保持与应收账款有关的账目（总账）；

c．托收应收账款；

d．防止债务人拖欠付款。

（3）应收账款转让的通知应送交债务人

3．本公约所指的“货物”和“货物销售”应包括服务和服务的提供。

4．为本公约的目的：

（1）书面通知不需要签字，但必须指明通知是由谁或是以谁的名义送交的；



（2）“书面通知”包括但不限于电报、电传以及可以复制成有形形式的任何

其他电信；

（3）书面通知应在收件人收到时方为送交。

第二条

1．无论根据保付代理合同转让的应收账款何时产生于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

的供应商和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本公约均适用，而且：

（1）这些国家和保付代理人营业地所在国均为缔约国，或者：

（2）货物销售合同与保付代理合同均受某一缔约国法律管辖。

2．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本公约所指的当事人营业地应为那

一与有关合同及其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但应考虑到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前任

何时候或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所设想的情况。

第三条

1．本公约的适用可以由：

（1）保付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排除，或者；

（2）在向保付代理人送交此种排除的书面通知之时或之后产生的应收账款

方面，由货物销售合同双方当事人予以排除。

2．在根据前款规定排除适用本公约时，只能将公约当作一个整体予以排除。

第四条

1．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序言所申明的目标与目的，公约的国际性质

以及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与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信的需要。

2．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内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

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中，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则确定的适

用法律来解决。

第二章 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条

在保付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



1．保付代理合同关于转让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应由账款的规定，不应由

于该合同没有单独指明这些应收账款的事实而失去其效力，如果在该合同订立时

或这些应收账款发生时上述应收账款可以被确定在该合同项下的话。

2．保付代理合同关于转让将来发生的应收账款的规定可以使将来发生的应

收账款在其发生时转让给保付代理人，而不需要任何新的转让行为。

第六条

1．尽管供应商和债务人之间订有禁止转让应收账款的任何协议，供应商向

保付代理人转让应收账款仍应有效。

2．但是，如果在货物销售合同订立时债务人营业地位于一个已经根据本公

约第十八条做出声明的缔约国内，则此种转让对该债务人无效。

3．第 1 款不应影响供应商根据诚信原则对债务人所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者供

应商在违反货物销售合同条款做出的转让方面对债务人的任何责任。

第七条

无论有无新的转让行为，保付代理合同在其当事人之间可以对转让供应商根

据货物销售合同取得的全部或部分权利有效地做出规定，包括保留供应商对货物

所有权或产生任何担保利益的货物销售合同的任何条款的利益。

第八条

1．如果并且只有在债务人不知道任何其他人针对付款的优先权利时，债务

人才有义务向保付代理人付款，而且书面的转让通知：

（1）系由供应商或经供应商授权的保付代理人向债务人做出的；

（2）合理地确定了已经转让的应收账款和债务人须向其付款或向其账户付

款的保付代理人；而且

（3）是关于根据该通知送交之时或之前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产生的应收账

款的。

2．无论有无债务人向保付代理人付款可以解除债务人债务的任何其他原因，

如果付款系根据前款规定做出的，则付款应为此目的有效。

第九条



1．在保付代理人要求债务人支付根据货物销售合同产生的应收账款时，则

在如果该要求系由供应商提出时该合同的债务人可以利用的一切抗辩，该债务人

均可用以对抗该保付代理人。

2．在针对享有业已发生的应收账款的权利的供应商和在根据第八条第 1 款

转让的书面通知送交债务人之时该债务人所取得的请求权方面，该债务人也可以

向保付代理人行使任何抵消的权利。

第十条

1．在不损害第九条规定的债务人的权利的情况下，货物销售合同的不履行、

履行有瑕疵或履行迟延本身并不应使债务人有权收回该债务人付给保付代理人

的款项，如果该债务人有权向供应商收回该款项的话。

2．但是，在应收账款方面有权向供应商收回已经付给保付代理人的款项的

债务人无权向该保付代理人收回该款项，如果：

（1）该保付代理人尚未解除其在该项应收账款方面对供应商的付款义务，

或者：

（2）保付代理人付款时已经知道在与债务人付款有关的货物方面供应商的

不履约、履约有瑕疵或履约迟延的情况。

第三章 再转让

第十一条

1．在应收账款由供应商根据一受本公约管辖的保付代理合同转让给保付代

理人时：

（1）在本款（2）项的条件下，第五条至第十条的规定对保付代理人或后手

受让人所做的应收账款的任何后来的转让均适用。

（2）第八条至第十条的规定应适用，如同该后手受让人是保付代理人一样。

2．为本公约目的，给债务人的有关再转让的通知亦构成给保付代理人的有

关此种转让的通知。

第十二条

本公约不应适用于保付代理合同条款所禁止的后来的转让。



第四章 最后条款

第十三条

1．本公约在通过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保付代理公约草案和国际融资租赁

公约草案的外交会议闭幕会议上开放签字，并在渥太华向所有国家继续开放签

字，直至 1990年 12月 31日。

2．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接受或核准。

3．本公约自开始签字之日起开放给所有非签字国加入。

4．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经向保管人交存具有此等效力的正式文件生效。

第十四条

1．本公约于第三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 6 个月后的第 1

个月第 1天生效。

2．对于在第三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才批准、接受、

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本公约在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

书之日起 6个月后的第 1 个月第 1 天对该国生效。

第十五条

本公约并不优于业已缔结或可能缔结的任何条约。

第十六条

1．如果缔约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领土单位，而各领土单位对本公约规

定的事项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则该国得在签字、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时声

明本公约适用于该国全部领土单位或仅适用于其中一个或数个领土单位，并且可

以随时提出另一声明来代替其所做的声明。

2．这些声明应通知保管人，并且明确地说明适用本公约的领土单位。

3．如果根据按本条做出的声明，本公约适用于缔约国一个或数个但不是全

部领土单位，而且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该缔约国内，则为本公约目的，该营

业地除非位于本公约适用的领土单位内，否则视为不在缔约国内。

4．如果缔约国没有根据第一款做出声明，则本公约适用于该国所有领土单

位。

第十七条



1．对属于本公约范围内的事项具有相同或密切联系的法律规则的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缔约国可以随时声明，在供应商、保付代理人和债务人营业地位于这些

国家内时，本公约不适用。此种声明可以联合做出，也可以相互单方面声明的方

式做出。

2．对属于本公约范围的事项具有与一个或一个以上非缔约国相同或密切联

系的法律规则的缔约国可以随时声明，在供应商、保付代理人与债务人营业地位

于这些国家内时，本公约不适用。

3．作为根据前款所做声明对象的国家如果后来成为缔约国，则该项声明自

本公约对该新缔约国生效之日起，具有根据第 1 款所做声明的效力，但以该新缔

约国加入这项声明或者做出相互单方面声明为限。

第十八条

缔约国可以随时做出声明，如果在订立货物销售合同时债务人营业地位于该

国内，根据第六条第 1款进行的转让对该债务人无效。

第十九条

1．根据本公约在签字时做出的声明，须在批准、接受或核准时加以确认。

2．声明和声明的确认，应以书面提出，并应正式通知保管人。

3．声明在本公约对有关国家生效时同时生效。但是，保管人在本公约对有

关国家生效后收到正式通知的声明，应于保管人收到声明之日起 6 个月后的第 1

个月第 1天生效。根据第十七条做出的相互单方面声明，应于保管人收到最后一

份声明之日起 6个月后的第 1 个月第 1 天生效。

4．根据本公约规定做出声明的任何国家可以随时以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撤

回该项声明。此种撤回应于保管人收到通知之日起 6 个月后的第 1 个月第 1天生

效。

5．撤回根据第十七条做出的声明，自撤回生效之日起，将使另一个国家根

据该条所做出的任何联合声明或相互单方面声明在与做出此种撤回的国家的关

系方面失去效力。

第二十条

除本公约明文许可的保留外，不得做任何保留。

第二十一条



在保付代理合同规定转让的应收账款产生于在本公约对第二条第 11 款（2）

项所指的缔约国或者该条第 1 款（2）项所指的缔约国或国家生效之日或生效之

日后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时，本公约适用，但必须：

（1）保付代理合同系在该日或该日以后订立的，或者：

（2）保付代理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已同意适用本公约。

第二十二条

1．任何缔约国均可以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之日后的任何时候声明退出本公

约。

2．退出声明以向保管人交存具有此等效力的文件为准。

3．退出于向保管人交存退出文件之后 6 个月后的第 1 个月第 1天生效。凡

退出文件内订明一段退出生效的更长时间，则退出于向保管人交存该退出文件后

该段更长时间期满时生效。

第二十三条

1．本公约应存于加拿大政府。

2．加拿大政府应：

（1）通知所有业已签署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以及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主席：

a．每一新的签署或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的交存及其日期；

b．根据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及第十八条做出的每一项声明；

c．根据第十九条第 4 款做出的对任何声明的撤回；

d．本公约生效的日期；

e．退出本公约文件的交存，以及退出文件的交存日期和生效日期。

（2）将经核对无误的本公约副本转交本公约所有签字国、加入国和国际统

一私法协会主席。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1988年 5月 28 日订于渥太华，正本一份，其英文与法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